运输安全协议
甲方：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
乙方：  
一、目的与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1、鉴于甲乙双方签订《废旧物资出售合同》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，为了保证合同的安全履行，特签订本协议，本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、本协议旨在明确乙方在甲方厂区内运输、行驶及装货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确保作业过程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及甲方安全管理要求。
3、适用范围：乙方车辆进入甲方厂区至完成装货并驶离的全过程。
二、乙方责任
1、资质与合规要求
（1）乙方须提供合法有效的运输资质、车辆年检证明、司机驾驶证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等文件。
（2）运输车辆需符合国家及甲方厂区安全标准（如防爆、防火要求）。
（3）运输车辆需“国六”车辆或“电卡”才可进入厂区，否则甲方有权禁止进入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、安全作业规范
（1）乙方车辆须按甲方指定路线、限速（≤20km/h）行驶，禁止擅闯非作业区域。
（2）装货时司乘人员要严格遵守库房和现场的安全要求，严禁进入危险区域，严禁野蛮操作。
（3）危险品运输需提前24小时报备，并遵守专项安全规程。
3、事故责任
（1）因乙方操作不当导致的设备损坏、人员伤亡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。
三、甲方责任
（1）提供清晰的厂区路线图、装货区域标识及安全警示标志。
（2）指派专人进行入场前安全告知，必要时监督装货过程。
（3）发现乙方违规行为时，有权立即叫停作业并责令整改。
四、保险与赔偿
（1）乙方须投保足额商业保险（含第三者责任险、货物险），保险范围覆盖厂区内可能风险。
（2）司乘人员须投保保险额不低于 150 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。
（3）若因乙方责任导致甲方损失，乙方须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。
五、违约处理
（1）乙方违反本协议，甲方有权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（2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拒不整改的，甲方可终止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六、其他条款
（1）本协议为销售合同附件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2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，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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